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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州市第六中学国家助学金工作方案 

 

政策依据：鲁财科教[2020]15 号，资助对象为具有正式注

册学籍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中在校生。 

一、资助内容 

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：每人每学年 2000元，具体分为 1000、

2000、3000元。 

二、工作步骤 

（一）宣传发动：9 月初开学，班主任在班级针对贫困生受

助进行专门介绍，就涉及到资助政策向学生进行详细讲解。宣传、

发动贫困家庭学生进行助学金申请工作。通过微信群回答家长关

于资助工作相关问题。低保等特殊情况的嘱咐家长开好证明。 

（二）家庭申请：符合资助条件的家庭，在接到班级通知以

后，学生进行申报，低保的由镇街开具低保证明，孤儿、残疾等

特殊情况均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 

（三）调查摸底：九月中旬，完成班级审核并报送到级部审

核。然后按照上级文件要求，学校组成由学校领导、班主任代表

组成的评审小组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对拟救助学生

组织评审，对建档立卡家庭、孤儿、残疾学生、低保家庭子女、

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优先考虑。 

（四）张榜公示：按照上级文件要求，审核通过后，学校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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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过程要存有文字记录和照片，

做到有据可查。 

（五）材料填写：经公示无异议的，9月下旬，学校组织受

助学生填写《莱州市普通高中教育资助申请表》一式两份。 

（六）发放助学金：符合国家资助政策的学生，上级资金打

入学生办理的“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卡”中，《莱州市普通高中教

育资助申请表》一式两份装订成册盖章，一份于 11 月底前报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，一份学校存档备查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严格程序，把好受助学生资格认定关。近年来，上级

多部门加大了对学生资助工作的检查力度，我们要端正态度，扎

实做好本学年的学生资助工作，切实把好“调查摸底”这一关键

环节，对提出申请的学生，进行细致的资格审查，不能漏掉建档

立卡、低保家庭学生，力求受助学生 100%符合条件。 

（二）严格标准，严禁出现违规现象。严格按照国家资助标

准发放助学金，不得擅自提高、降低资助标准。 

（三）加大力度，认真做好资助政策的宣传工作。必须通过

各种通讯软件及时将相关信息发送到家长群，对资助政策及具体

实施办法进行详细讲解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避免出现学

生家长到教体局单独申请助学金，或反映学校没有宣传到位等情

况的发生。 

 


